
“感恩杯”第十届香港国际武术节
（跆拳道）规程
一、比赛地点

香港马鞍山体育馆
二、比赛时间

2012年2月24日—2月28日 
三、组别及项目

(一)项目设置

1、品势比赛(包括个人、双人组和团体赛)

2、跆拳道舞/操比赛
(二)组别

1、个人品势：（分男、女组别）
⑴儿童组(男、女)：200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运动员；

⑵少儿组(男、女)：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⑶少年组(男、女)：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⑷青年组(男、女)：1983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⑸成年组(男、女)：1982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运动员；

2、双人品势：（每组以2人构成，可男女混搭，也可双男或双女组出赛）
⑴儿童组(男、女)：200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运动员；

⑵少儿组(男、女)：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⑶少年组(男、女)：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⑷青年组(男、女)：1983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⑸成年组(男、女)：1982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运动员；

3、团体品势：（可男女混合，比赛队伍组成为6-10人）
⑴儿童组(男、女)：200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运动员；

⑵少儿组(男、女)：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⑶少年组(男、女)：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⑷青年组(男、女)：1983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⑸成年组(男、女)：1982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运动员；

4、跆拳道舞/操：（不分男女）

参赛人数每组6-10人，可男女混合编队

⑴儿童组(男、女)：200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运动员；

⑵少儿组(男、女)：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⑶少年组(男、女)：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⑷青年组(男、女)：1983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运动员；

⑸成年组(男、女)：1982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运动员；

 (三)参赛人数  

1、品势比赛：每个组别每支参赛队伍不限报人（组）参赛。

2、跆拳道舞/操：每个级别每支参赛队伍限报6-10组参赛。
	组别
	儿童组
	少儿组
	少年组
	青年组
	成年组

	团体
	5组
	5组
	5组
	5组
	5组


(四)品势内容：

1、品势比赛：各参赛队对照此表根据组别决定比赛品势，选择出赛品势难度大者，可根据尺度给予加分，加分幅度有裁判长确定；
	年龄组
	个人品势比赛内容

	儿童组（黄带、）
	太级1、2、3、4、5、6、7、8章

	少儿组
	太级1、2、3、4、5、6、7、8章

	少年组
	太级1、2、3、4、5、6、7、8章、高丽

	青年组
	太级4、5、6、7、8章、金刚、高丽

	成年组
	太级3、4、5、6、7、8章、金刚、太白、高丽


注：每个年龄组包含的腰带颜色为：黄带、绿带、蓝带、红带、黑带，录取按照年龄组和腰带颜色分别录取，每个年龄组均按照组别人数的三分之一录取名次；参赛人员可以在比赛内容中自选上场比赛的项目。
(1)个人品势项目不可跨组别越年龄组参加比赛，双人品势和团体品势不划分男女组别，可跨年龄组，按年龄最高者为准。
(2)团体品势每队限报6-10人。
(3)场上要求：完成全部动作后，运动员在指定区等候裁判组亮出总分后方可退场；

2、跆拳道舞/操
(1)团体比赛不分男女组别，可男女混合组队；

(2)每队人数不得多于10人，不少于6人；

(3)个团队自带音响设备，组委会不提供音响设备；

(4)有外文演唱部分的歌词须提交歌词大意；

(5)完成全部动作后，运动员在指定区等待裁判组亮出总分后方可退场。

(6)在动作编排中不得出现世跆联（WTF）以外的跆拳道动作风格及形式，也不得使用任何武术器械，特别情况下可使用情景道具与装饰品，但必须在比赛前征得组委会单项裁判负责人同意；

(7)跆拳道舞比赛允许在提前申报并提交图样的前题下对道服进行特别设计以增强表演效果，同时提倡与支持以健康完美为前题对参赛选手进行适当的形象舞台化设计如：化妆、发型设计，具体实施由参赛队自行完成。

四、比赛时间规定
(1)个人品势、双人品势、团体品势不得超过1分30秒

(2)跆拳道舞/操不超过3分30秒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个人品势及双人品势比赛按参赛人数的三分之一录取一、二、三等奖，颁发奖牌、证书；

(二)团体品势、跆拳道舞/操项目比赛按参赛队数的三分之一录取一、二、三等奖，颁发奖牌、证书；

(三)评选男女各5名最佳技术奖，并颁发奖杯、吉祥物、证书；
(四)设队伍团体总分奖，前3名颁发奖金（第一名3000元、第二名2000元、第三名1000元）、证书和奖座；前5名颁发证书，积分办法如下；

1、团体项目(团体品势、双人、跆拳道舞/操），前8名积分依次为16、12、10、8、6、4、2、1；

2、个人品势比赛，前8名积分依次为10、8、6、5、4、3、2、1；

3、以上积分相加为团体总分。
(五)设团体“尚武精神奖”，授予奖杯，由各参赛队运动员在20人或20人以上的队伍评选；
报名方法及收费标准

“感恩杯”第十届香港国际武术节比赛为3天，组委会本着为队伍节约开支的原则，照顾中小学、幼儿园运动员的课程安排，特别按照年龄组进行编排，29岁及以下的年龄组比赛时间尽量在周六周日，30岁及以上的年龄组比赛时间安排在周日、周一，因此，各参赛人员可以按照时间决定晚来或早走一天的赴港参赛计划，避免影响学业，又可节省经费及空出大部分时间在港进行旅游。

本届比赛考虑到部分地区参赛者的个人经济能力问题，同时推出4天3晚住宿套餐，住宿费为：集体公寓式套房1500元/人，床位有限，先订先得。并提供一些香港平价旅馆的联系方式，可自行联系以及付款（每天大约120元/人）。
（一）随大会住宿的人员
报名费380元/人、会务费180元/人（不参赛者无须交纳会务费）、5天4晚住宿费（四星级和五星级豪华酒店2750元/人，按缴纳全额房款顺序优先安排五星酒店；海景度假式酒店2250元/人；集体公寓式套房1850元/人）。选集体公寓式套房队伍可选择4天3晚（2月25日或2月28日）住宿套餐，住宿费为：集体公寓式套房1500元/人。备注：集体公寓式套房房型是4人、6人、8人、12人、16人，严禁两个队伍混合住宿。集体式公寓套房订房严格，数量有限，订房截止日期为2011年10月1日。

（二）随大会住宿人员可享受以下待遇
1、香港五天四晚的住宿费用（或四天三晚）

2、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四天早餐费用（海景度假式酒店和集体公寓式套房不含早餐）

3、大会赠送的方便食品以及帽子、纪念证书等纪念品。为提早编排，保证赛会质量，对7月1日前报名的参赛人员每人赠送獬豸品牌运动鞋一双、6人（含6人）以上的团队，领队可再获赠獬豸品牌运动服一套。（以提交报名表报名费为准）

4、深圳口岸—香港驻地—深圳口岸的交通费用
5、比赛期间驻地和赛场之间的交通费用
6、大会提供的在港免费旅游（为保证每人都可以参加免费旅游、特将旅游登车卡提前放入队伍档案袋里）
7、大会免费提供四个比赛项目，分别是：两个单练、一个对练、一个集体，此四项不可互换；散打运动员一个散打项目；摔跤运动员一个摔跤项目；跆拳道运动员赠送一个集体、一个单项。超项者加收380元/项。
注：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出生证明）、每人一张一寸免冠照片（照片背面请书写本人姓名）连同以上全额费用的汇款凭证一起寄至组委会，方视为报名有效。组委会将为其发送《参赛指引》，并为每位运动员制作参赛胸卡和纪念证书，此胸卡将做为在港参加赛事等活动的凭证。
大会可帮助提前报到或迟走人员预订澳门及深圳酒店，如需特别旅游安排，大会代为其订车和导游，并可以代订回程票务，但须在大会开幕日期前1个月将款项交清。
（三）跟随大会住宿的优惠条件
1、随大会住宿的团体人数超过16人（含16人）可优惠一人免交香港住宿费，但需交纳报名费（如属于运动员身份，还需交纳会务费）。
2、如在同一间房内需要加住超过床位规定的人数（不加床及备品），得到组委会批准后，每位拼床者需交住宿交通费用（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1180元、海景度假式酒店900元）以及报名费380元、会务费180元（不参赛者无须交纳会务费)、套路及跆拳道比赛运动员参赛项目费380元/项（至少申报两个项目）、散打/摔跤参赛项目费680元/项，方可享受随大会住宿的同等待遇。

（四）不随大会住宿的人员
请认真填写报名表，并同时将报名费380元/位、会务费180元/位（不参赛者无须交纳会务费）、套路比赛（含柔力球、健身功法、绝技功力、跆拳道、武术操、健身球操、腰鼓舞、套路难度组）运动员参赛项目费380元/项、集体项目200元/位（至少申报两个项目）或散打/摔跤比赛运动员参赛项目费680元/人的汇款凭证复印件及一张一寸免冠照片（照片背面请书写本人姓名）、身份证复印件（护照复印件或出生证明）寄给组委会。组委会将为其发送《参赛指引》，并制作参赛胸卡和纪念证书，此胸卡作为在港参加赛事活动的凭证。
（五）平价旅馆：大会考虑到部分地区参赛者的个人经济能力问题，特提供一些香港平价旅馆的联系方式，可自行联系以及付款（每天大约120元/人）。
咨询方式

深圳电话：13420562703     15818539775

          0755-61547995   0755- 61193003

传　  真：0755-82998276

Q      Q：366853001

联 系 人：解成山  邵  洋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朝恒大厦3C座

邮　　编：518045

查询网址： www.hkwsj.com

汇款地址:
开 户 行：中国银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帐　  号：01269510055764(港币) 

银行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六樓608號    
Bank Address：Shop 608, Level 6 Phase One, New Town Plaza, Shatin, N.T., Hong Kong

汇款编号（Swift Code）：BKCHHKHH

汇款或支票抬头请写“香港国际武术节组委会/Hong Kong Wushu International Festival Committee”收  
开 户 行：中国银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帐　  号：01269592022353(美金)（人民币）
银行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六樓608號
Bank Address：Shop 608, Level 6 Phase One, New Town Plaza, Shatin, N.T., Hong Kong

汇款编号（Swift Code）：BKCHHKHH
为方便参赛者，大会在中国深圳设立大会办事处，也可汇至：
开户名：叶彩霞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支行

账  号：6227  0072  0066  0446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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